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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大宗商品

有關收購高硫燃料油之貿易合同

茲提述該公告。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三日的貿易合同，內容有關收購

兩批 (i) 380高硫燃料油（ 380CST高硫燃料油）；及 (ii) 500高硫燃料油（ 500CST高硫

燃料油），交付予宇陽管理服務的 380高硫燃料油（ 380CST高硫燃料油）及 500高

硫 燃 料 油（ 500CST 高 硫 燃 料 油 ）的 實 際 總 量 分 別 為 19 , 6 55 . 6 49 立 方 公 噸 及

16,991.498立方公噸。因此，收購高硫燃料油的代價總額約為 9,303,373美元（約

72,175,564港元）。

有關出售高硫燃料油之貿易合同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宇陽管理服務（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

屬公司）與買方就出售事項訂立貿易合同，據此，宇陽管理服務出售而買方購

買相關產品，目標代價約為 9,317,337美元（約 72,283,898港元），經計及將予交付

的高硫燃料油實際總量。

上市規則之涵義

就出售事項而言，由於若干適用百分比率（見上市規則之定義）超逾 5%但少於

2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

上市規則第14章所載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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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收購高硫燃料油之貿易合同

茲提述該公告。根據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三日的貿易合同，內容有關收購兩

批 (i) 380高硫燃料油（ 380CST高硫燃料油）；及 (ii) 500高硫燃料油（ 500CST高硫燃料

油），交付予宇陽管理服務的 380高硫燃料油（ 380CST高硫燃料油）及 500高硫燃料

油（ 500CST高硫燃料油）的實際總量分別為 19,655.649立方公噸及 16,991.498立方公

噸。因此，收購高硫燃料油的代價總額約為9,303,373美元（約72,175,564港元）。

有關出售高硫燃料油之貿易合同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宇陽管理服務（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與買方就出售事項訂立貿易合同，據此，宇陽管理服務出售而買方購買相

關產品，目標代價約為 9,317,337美元（約72,283,898港元），經計及將予交付的高硫

燃料油實際總量。

貿易合同之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貿易合同日期：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訂約方： 貿易合同之訂約方為：

(i) 賣方：宇陽管理服務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

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亦為本公司之間接全

資附屬公司

(ii) 買方：一間於新加坡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其主要業務乃為下游精煉廠及零售商獲取石

油產品

就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

信，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方。

將予收購之資產： 兩批高硫燃料油，其規格如下：

(a) 第一批含有約 18,750立方公噸 380高硫燃料油

（ 380CST高硫燃料油），操作容差為正負5%；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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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批含有約 16,200立方公噸 500高硫燃料油

（ 500CST高硫燃料油），操作容差為正負5%

代價： 經計及將予交付之高硫燃料油的實際總量後，

相關產品第一批及第二批產品的代價總額約為

9,317,337美元（約72,283,898港元）。

代價不包括任何稅費、稅項及徵費、於卸貨港口

產生之費用或款項及所有其他貨物或船隻之收費

或運費，所有該等費用及收費將由買方支付。

代價乃貿易合同訂約雙方經公平磋商後釐定，並

計及相關產品之當前市價及其規格。

於本公告日期，相關產品之價值與代價等同。

付款日期及方式： 有關款項應採取電匯方式以美元支付到宇陽管理

服務指定的戶口中。

根據貿易合同，有關款項須待宇陽管理服務出具

若干交付文件後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日或之前

支付。

交付日期： 相關產品須於卸貨日期範圍二零一六年七月十日

至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首尾兩日包括在內）內

交付。

進行出售事項之理由及裨益以及所得款項之用途

本公司乃一間投資控股公司，而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電子產品（現時

着重製造及銷售多層陶瓷電容器 (MLCC)產品）。

誠如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的公告所披露，本公司最近已在香港成立一

間全資附屬公司，並與業務夥伴訂立若干貿易合同，旨在開展及開發大宗商品貿

易業務，其中包括但不限於買賣金屬、礦物及石油產品。本公司管理層認為，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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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貿易合同將在短期內為本集團帶來合理水平之貿易收益。有鑒於此，董事認為

出售事項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此乃由於其可彰顯本集團有能力在競爭

激烈的能源大宗商品市場內獲取並供應石油產品。

根據出售事項代價與相關產品獲收購時成本之差額，預計出售事項產生的貿易收

益總額約為 13,000美元（約 100,000港元）。本公司現擬將出售事項所得款項用作本

公司之一般營運資金。

上市規則之涵義

就出售事項而言，由於若干適用百分比率（見上市規則之定義）超逾 5 %但少於

2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

市規則第14章所載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該公告」 指 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三日就收購大宗商品刊發

之公告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宇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其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

號：117）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出售事項」 指 宇陽管理服務根據貿易合同向買方出售相關產品

「宇陽管理服務」 指 宇陽管理服務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亦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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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相關產品」 指 兩批高硫燃料油，其規格如下：

(a) 第 一 批 含 有 約 18 , 750 立 方 公 噸 380 高 硫 燃 料 油

（ 380CST高硫燃料油），操作容差為正負5%；及

(b) 第 二 批 含 有 約 16 , 200 立 方 公 噸 500 高 硫 燃 料 油

（ 500CST高硫燃料油），操作容差為正負5%

「買方」 指 一間於新加坡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主要業務乃為

下游精煉廠及零售商獲取石油產品

「股東」 指 本公司之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貿易合同」 指 宇陽管理服務與買方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就相關

產品訂立之貿易合同

「美元」 指 美利堅合眾國之法定貨幣美元

承董事會命

宇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黃明祥

香港，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內，以美元計值的任何金額乃按 1美元兌 7.758港元的匯率換算為港元，

僅供說明用途。該等換算並不表示所述金額已按、應可按或可按任何特定匯率兌

換。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七名執行董事，即黃明祥先生、敬文平先生、郭凱龍

先生、蘇家樂先生、薛鴻健先生、周春華先生及朱曉冬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即陳志安先生、朱健宏先生、杜恩鳴先生及徐學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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